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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署 人：張豐藤  郭建盟 

案  由：儘速進行七賢國中閒置校地活化案。  

理  由：原七賢國中校地廣闊並有多棟建物，但目前僅有部分教室外借

使用中，其餘均閒置中，市府應該活化並善用這些空間，透過

完整規劃提供給社區民眾使用。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7 高市會教字第 1010300137 號函 

  農 林 類 

農 林 類：第 1 號 

提 案 人：徐榮延 

連 署 人：藍星木 黃柏霖 

案  由：建請改善一甲里南江街 114 巷排水問題。  

理  由：  

一、鳳山區一甲里南江街 114 巷，因為兩邊舊式排水溝設計狹小導

致排水不良，每逢大雨必淹水，造成住戶不便。 

二、因為每逢大雨必淹，導致水泥路面凹凸不平，增加住戶居家危

險，是否能在巷道中新建新的排水溝，加強排水功能。 

三、建請相關單位儘速改善。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19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66 號函 

 

農 林 類：第 2 號 

提 案 人：徐榮延 

連 署 人：藍星木 黃柏霖 

案  由：建請改善錦田路 80 巷全線排水溝，以維護居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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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鳳山區錦田路 80 巷排水溝，因設計不佳、排水功能不良、容易

積水，已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二、建請相關單位前往勘查儘速改善，以維護居民生活品質。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67 號函 

 

農 林 類：第 3 號 

提 案 人：李雅靜 

連 署 人：李順進  洪秀錦 

案  由：建請市府於鳳山區曹公圳岸邊綠地通道出入口，設置柵欄防止

機車進入影響安寧，並維護休憩民眾安全。  

理  由：鳳山區曹公圳岸邊綠地常有民眾休憩散步，或沿曹公圳路線騎

乘腳踏車運動，建請市政府於曹公圳岸邊綠地通道出入口，設

置直立式交叉柵欄，既可兼顧到無障礙空間讓輪椅進出，又可

防止機車進入影響安寧，並維護休憩民眾安全。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68 號函 

 

農 林 類：第 4 號 

提 案 人：張文瑞 

連 署 人：康裕成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建請市政府修復阿蓮區超峰寺旁農路，以利農民通行，保障農

民權益。  

理  由：超峰寺旁農路約 500 公尺，年久失修破損不堪，建請市政府重

新鋪設柏油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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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69 號函 

 

農 林 類：第 5 號 

提 案 人：柯路加 

連 署 人：藍星木  周鍾  

案  由：建請水利局儘速疏濬自那次蘭溪至那尼羅溪，以確保里民生命

財產的安全。  

理  由：  

一、於 610 水災那次蘭溪接旗山溪形成堰塞湖及土石目前於民權大

橋落差約 5 公尺，恐再次風災、雨災來臨時民權大橋致沖毀。 

二、上、下游邊有兩戶住屋，土石將近與住屋平行，另一住屋則後

方崩塌被旗山溪沖擊，隨時造成住屋的危險。 

三、因土方愈來愈高，若不立即儘速疏濬會造成瑪雅里社區的危急。 

辦  法：建請水利局應儘速疏濬旗山溪、那次蘭溪至那尼羅溪，以保障

里民安全。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0 號函 

 

農 林 類：第 6 號 

提 案 人：柯路加 

連 署 人：藍星木  周鍾  

案  由：位於本（那瑪夏）區南沙魯里農路上約 3 公里至野溪地段，建

請施作箱涵確保避難屋及社區安全。  

理  由：  

一、汛期間上方野溪匯集此農路順延著農用道路，沖擊兩處為南沙魯

平台避難屋流向社區，造成土石流使里民飽受生命財產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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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儘速施作箱涵截流野溪，引流至那托爾溪（舊鄉公所前方）

以確保南沙魯避難屋及社區安全。 

辦  法：建請農業局、水利局會勘研議辦理，以保障區民之生存及生命

權益。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1 號函 

 

農 林 類：第 7 號 

提 案 人：蕭永達 

連 署 人：張勝富  洪平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農業局預算佔總預算比例太低，建請市政府提高比例以照顧廣

大之農民。  

理  由：本市為農業重地而農業局預算佔市府總預算比例嚴重偏低，應

調高預算比例以照顧廣大農民。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2 號函 

 

農 林 類：第 8 號 

提 案 人：李雅靜 

連 署 人：李眉蓁  李順進 

案  由：建請重新規劃鳳山區曹公圳第五期水岸營造計劃案，以符民意。  

理  由：  

一、市府所訂鳳山區曹公圳第五期水岸營造計畫，以立志街為軸線

，起自曹公圳訓風炮台，沿立志街延伸至復興街澄瀾砲台止，

分四期施工，第一期為曹公圳至大東路一段，第二期為大東路

至五甲一路，第三期為五甲一路至安寧街，第四期為安寧街至

復興街，計分四期分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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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觀此規劃，第一期工程係整治曹公圳之淤積水溝，岸壁為主

體，確有及早施工以維道路安全及景觀之必要，至於第二、三

、四期工程區塊，因屬鳳山舊部落地區，其住戶多為居住數十

年的老家，多年來已自成格局，一旦拆除拓修，頓使近百住戶

無家可歸，人員寥落，家產損失嚴重，其慘況應非施政者所樂

見。 

三、故對二、三、四期部分建議如下 

考量鳳山為三百多年古城，其建設規格皆依當時需要而做，

應予盡量保持原有特色，至如必須修整，亦以損害最少為原

則，切勿以各項規劃均以拆除了事。 

民眾所占用之土地，多為清朝末期曹公圳流域之水利地，其

水圳早已廢棄數十近百年，雖為水利地，但自台灣光復後迄

今數十年來，未見管理單位查修管理，應屬民法中所規定之

「和平公然占用」地，其住戶應有居住之權利，故請市府在

處理占用戶之住宅及土地時，應先妥善規劃如何安置占用戶

，以維其身家財產安全，爾後再延議如何配合地區特性及需

要妥以計畫。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3 號函 

 

農 林 類：第 9 號 

提 案 人：黃淑美 

連 署 人：康裕成  蕭永達 

案  由：請提出興達港的活化計畫。  

理  由：興達港在永安茄萣一帶，開車要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離市中

心很遠，本身在發展觀光上已經有一定的困難度，過去花費鉅

額投資未見顯著效果，經過多年的活化，目前連假日到現場，

停車場空蕩蕩的，也幾乎無法看見其他遊客，活化工作是否為

落實。 

辦  法：如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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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4 號函 

 

農 林 類：第 10 號 

提 案 人：林武忠 

連 署 人：俄鄧‧殷艾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動物保護處應成立『查核小組』，定期查核寵物狗是否有依規定

植入晶片。  

理  由：高雄市現有寵物狗植入晶片登記率約 75％，許多飼主並未依規

定替寵物狗植入晶片，衍生棄養、虐待、流浪狗等種種問題。 

辦  法：成立『查核小組』，專責查核植入晶片業務。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5 號函 

 

農 林 類：第 11 號 

提 案 人：鄭新助 

連 署 人：蕭永達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建請水利局針對下水道接管工程應盡監督及輔導責任。  

理  由：下水道接管工程逐年編列預算施作，且須預留寬度 80 公分方可

施工，針對未達標準者，雖可自行申請並自費請廠商施工，但

卻無按比例補助，建議原預定計畫施作工程路段，應該針對自

行施作者酌予補助。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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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林 類：第 12 號 

提 案 人：林芳如 

連 署 人：洪平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本市大樹區大樹路（保安宮至新吉橋間）汙水管線埋設造成路

面不平乙案，要求所屬單位盡快完成。  

理  由：大樹路為本區通往仁武、鳥松重要幹道，曾因縣府時期挖埋管

線，造成新舊路面突兀，為避免用路人行車危險，要求所屬單

位於 102 年 6 月前發包改善完畢。 

水利局表示：該路段於縣府時期施作汙水下水道，該工程於 100

年 10 月 3 日驗收合格，目前挖埋管線範圍正為承包商保固期

間，故保固期限到期後將轉由養工處管理。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7 號函 

 

農 林 類：第 13 號 

提 案 人：唐惠美 

連 署 人：黃石龍  陳粹鑾 

案  由：建請本市三條溪流（楠梓仙溪、荖濃溪、濁口溪），於八八災後

，淤積之泥沙儘速清除；對於淹沒之農地，放寬法令認定，已

屬私有者不得徵收，並訂定配套措施，以利當地農民案。  

理  由：  

一、八八風災後，本市三條溪流（楠梓仙溪、荖濃溪、濁口溪）河

道均淤積淹沒十公尺以上何來低窪處。 

二、憲法規定：所有權受限應予相當之補償，河川局認定行水區，

是否應有相當補償之作為。 

三、原鄉農地本就稀少，八八風災後，觀光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僅

賴狹小農地維生，現為河川局劃為行水區，而其他單位是否有

配套補救措施。 

辦  法：請市府水利局與第七河川局會商，擬定辦法，以嘉惠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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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8 號函 

 

農 林 類：第 14 號 

提 案 人：曾麗燕 

連 署 人：李雅靜  洪秀錦 

案  由：水利局污水地下化，用戶接管工程，完工後路面復原工程，為

何市府不能讓工務局道路單位，配合共同施工？而是各自為政

！造成資源重疊，浪費公帑！延宕正常道路整修期限。  

理  由：日前市府在前鎮岡山仔地區，屋後溝污水地下化工程，如火如

荼的進行，部分已經完工至路面復原階段，施工路面受損的部

分，則由施工廠商負責修復，因為都是塊狀路段，修補後整條

道路（如精忠街）東拼西湊，高高低低，凹凸不平，不僅嚴重

影響市容觀瞻，且違反市長倡導的美化市容政策，行車安全更

是堪慮，該道路原本已經年久失修，斑剝不堪（有申請會勘，

請求刨除重鋪）但如此一來，礙於廠商須有一年的保固期，因

此諸如此類的道路，急需整修卻又礙於保固期限，因而延宕時

日，請問用路人的權益在哪裡？百姓的行路安全又於何處？ 

辦  法：請相關市府部門於施工前，彙整基層呈報相關道路需刨除重鋪

路段做一次性的整合整理，而非各單位各自處理，成為相互牽

制與拖延，詳細辦法建請市府相關部門專家研擬。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79 號函 

 

農 林 類：第 15 號 

提 案 人：陳粹鑾 

連 署 人：張文瑞  蔡金晏  李順進  唐惠美 

案  由：建請市政府建立高雄「魅力漁港行銷」策略，提升漁港觀光產

值，帶動地方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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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高雄市有幾座漁港名列歷屆 10 大漁港，例如彌陀漁港是第一屆

10 大魅力漁港；興達漁港和鼓山漁港是第二屆 10 大魅力漁港

；蚵仔寮漁港是第三屆 10 大魅力漁港，具有休閒漁港的潛能。 

二、高雄市民和外縣市民眾對於這些漁港有什麼魅力？漁港優勢條

件認識不夠清楚？高雄市觀光局或海洋局對於這些景點，應該

串聯起來行銷，成為休閒漁業的重要地點。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0 號函 

 

農 林 類：第 16 號 

提 案 人：李眉蓁 

連 署 人：蔡金晏  吳益政 

案  由：建請增加蓮池潭物產館農特產品類別，協助農、漁民產品行銷

管道。  

理  由：高雄物產館「蓮池潭旗艦店」，目前以高雄市農特產品為銷售為

主，但高雄市特有的「有機蔬菜」、「高雄海洋特產品」類別較

少。為協助農、漁民產品行銷通路，增加銷售產值，農業局可

在該館陳列販售空間，增加相關優質產品，促進銷售量，有效

協助農漁民。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1 號函 

 

農 林 類：第 17 號 

提 案 人：錢聖武 

連 署 人：林富寶  張勝富 

案  由：建請市政府闢建高楠五街至八街下水道工程，以利汛期順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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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出，免遭水患。  

理  由：仁武區高楠里高楠中街貫通高楠一街至高楠八街，其中高楠一

街至高楠五街下水道已完成，五街至八街下水道尚未闢建，造

成排水不良，建請市府儘速健全排水功能，以防水患傷民。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2 號函 

 

農 林 類：第 18 號 

提 案 人：翁瑞珠 

連 署 人：林武忠  俄鄧‧殷艾 

案  由：建請籌款興建橋頭區民主街雨水下水道箱涵，以改善該區域積

水，維護公共安全。  

理  由：  

一、本市橋頭區橋頭里自樹德路 208 巷至台一線止約 200 公尺長，

因雨水下水道箱涵未完成興建，致該社區之公共排水僅依靠道

路側溝排放水流，較大雨量時即造成道路積水，影響道路通行

及住家財產生命安全，急亟完成該處雨水下水道箱涵之銜接。 

二、建議興建雨水下水道箱涵銜接段：自樹德路 208 巷至台一線止

約 200 公尺長。 

辦  法：建請籌款興建橋頭區橋頭里自樹德路 208 巷至台一線止約 200

公尺長雨水下水道箱涵工程。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3 號函 

 

農 林 類：第 19 號 

提 案 人：翁瑞珠 

連 署 人：林武忠  俄鄧‧殷艾 

案  由：建請籌款興建岡山區石潭里石潭抽水站、鹽埔社區抽水站及梓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5 卷 第 4 期 

 2396 

官區中崙社區潭子底抽水站，以改善典寶溪流域水患，維護市

民生命財產安全。 

理  由：  

一、本市岡山區石潭里地勢較低窪，每逢雨季時雨量較大時，石潭

排水常宣洩不及造成淹水，目前已完成抽水站平台，建議儘速

籌款設置抽水站。 

二、本市岡山區鹽埔社區位處緊臨典寶溪排水流域，因該社區地勢

較低窪，每逢雨季時雨量較大時，因無法順利排入典寶溪排水

，造成社區積水嚴重，建議派員勘查改善或儘速籌款設置抽水

站。 

三、本市梓官區中崙社區潭子底移動式抽水站，因抽水管徑及馬達

設備不足，無法有效地抽水降低水位，建議儘速籌款設置永久

性抽水站。 

辦  法：建請派員勘查並籌款興建岡山區石潭里石潭抽水站、鹽埔社區

抽水站及梓官區中崙社區潭子底抽水站。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4 號函 

 

農 林 類：第 20 號 

提 案 人：翁瑞珠 

連 署 人：林武忠  俄鄧‧殷艾 

案  由：建議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拓寬省道台 19 甲線岡山石潭里路段

一併籌款改善石潭排水，以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理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改善岡山地區連絡彌陀、梓官沿海地區車流

，本年度編款拓寬省道台 19 甲線梓官至岡山區路段，沿線經

過岡山區石潭里社區，由於省道台 19 甲線石潭里路段目前該

社區整體區域性排水及住家民生排水，皆利用石潭排水排入典

寶溪流域，且石潭排水路徑緊鄰省道台 19 甲線，若僅拓寬道

路而未改善側溝及石潭排水，將造成道路二次施工及社區嚴重

積水。  

辦  法：建請市府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拓寬省道台 19 甲線梓官至岡山區

路段工程之時程，籌措經費或爭取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計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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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改善經費，一併辦理設計發包，解決水患。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5 號函 

 

農 林 類：第 21 號 

提 案 人：陸淑美 

連 署 人：黃天煌  柯路加 

案  由：建請高雄市政府有關各區里捕狗及借用誘捕狗籠業務，歸還於

各區清潔隊或新建置於農業課，以利各里辦公處捕野狗作業效

率。  

理  由： 

一、縣市未合併前，有關各區里捕狗及借用誘捕狗籠業務，由清潔

隊辦，均可最短時間內協助各里抓捕野狗業務，但在縣市合併

後，此項業務由農業動保處負責作業，經過這近兩年之作業，

確實比縣市未合併前，行政及實質效率差很多。 

二、此項捕狗及借用誘捕狗籠業務，歸還於各區清潔隊或新建置於

農業課，以利各里辦公處補野狗作業效率。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6 號函 

 

農 林 類：第 22 號 

提 案 人：陸淑美 

連 署 人：黃天煌  柯路加 

案  由：建請於梓官區茄苳里嘉好路 26 巷道路排水溝外設置護欄以確

保民眾生命安全。  

理  由：有關梓官區茄苳里嘉好路 26 巷道路外，係為梓官區茄苳、典

寶蚵子寮地區主要通往通港路（蚵子寮聯外道路）之道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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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車輛甚多，然因現有道路寬度只有 4-5 公尺寬，而路旁之

排水溝亦未設置護欄等安全措施，造成車輛會車時險象環生，危

及民眾安全，急需於排水溝外設置護欄，以確保民眾生命安全

。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1 月 15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30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1.2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87 號函 

 

農 林 類：第 23 號 

提 案 人：李雅靜 

連 署 人：錢聖武  李順進 

案  由：建請市府自鳳山區武慶二路（延伸連接前鎮區永豐路）80 巷起

至永豐路、瑞北路段設置地下排水道，以徹底解決鳳山區新富

路、新甲路、崗山北路及武慶二路區塊之排水問題。  

理  由： 

一、鳳山區武漢里新富路（含武慶二路 80 巷）、新甲路、崗山北路

及武慶二路區塊，含相鄰周邊住戶約千餘戶，屬鳳山老舊部落

，人口密集，其住戶排水流向規劃為鳳山排水系統範圍，由於

位於鳳山排水系統之邊遠地區，加上地勢較低排水設施不完善

，以致每次下雨，雨水無法適當宣洩，而常積水盈尺，住戶深

以為苦。 

二、該區塊相鄰為前鎮排水系統，一向排水良好，但此二區塊之排

水系統卻未連接（因崗山北街與瑞文街地下涵洞無連通），故而

建議在武慶二路 80 巷起延伸永豐路至瑞北路地區設置，以直

線方式連通鳳山區與前鎮區之地下排水涵洞，以期清除水患。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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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林 類：第 24 號 

提 案 人：李雅靜 

連 署 人：錢聖武  李順進 

案  由：建請市府水利局主動協調解決鳳山區武漢里污水下水道系統接

管問題，以疏民困。  

理  由： 

一、市政府水利局主動向行政院爭取經費，施設鳳山鳥松污水下水

道系統工程，並積極施工，備致辛勞，謹對各同仁的付出代表

民眾表示感謝之意。  

二、現於施工中的鳳山區武漢里地區民眾，對污水下水道的設施均

表歡迎，唯有部分住宅之屋後溝道，因寬未達 80 公分，致被水

利局以無法施工而跳過，居民均表惋惜，希望由水利局主辦單

位出面，調停各住宅後溝違建拆除之協調會，使其寬度能達施

工寬度，以修造完整的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目前武漢里宅後溝未達 80 公分無法施工之巷道大約有①崗山

北街 106 巷②崗山北街 120 巷③崗山北街 132 巷④崗山北街

144 巷⑤崗山北街 158 巷⑥其餘崗山北街上 10 餘戶等。以上

共均百戶，請水利局惠予協調施工接通污水下水道管。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4 號函 

 

農 林 類：第 25 號 

提 案 人：黃柏霖 

連 署 人：周鍾   陳麗娜 

案  由：不能只搶救單一作物，該將農產品行銷國際。  

理  由：當香蕉直直落，我們看到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都身體力行

的加入搶救的行列，這是一個很值得鼓勵的現象，顯見台灣的

政治人物都很注意社會的脈動，並且關懷弱勢族群，但是，香

蕉的價格在整個市場只是其一，如果只是搶救香蕉，那麼其他

長期價格低落的作物該如何？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5 卷 第 4 期 

 2400 

辦  法： 

一、台灣是一個物產相當豐富的地方，加上農民相當努力的研發與

栽種，讓台灣的農業品質始終受到肯定，但是，隨著國際大門

的開放，以及政府缺乏主動行銷國際的策略，往往讓台灣優良

的農產品價格無法提升，間接造成農民的損失。 

二、具體來看，屏東的蓮霧，從早期的土產蓮霧到黑金剛、黑鑽石

，農民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價格卻往往曇花一現，甚至一年

不如一年，還有，玉荷包荔枝也風行一時，但是在大家搶種之

下，利潤也大不如前。這樣的狀況，相關單位看到了嗎？ 

三、政府除了輔導農民外，必須有一套穩定市場價格的機制，才能

保障農民的收益，也才能鼓勵更多優秀的農民投入研發與生產

；更重要的，政府應該積極打開國際行銷大門，將台灣優良的

農產品行銷國際，屆時，不僅將打響台灣的名號，更可以大幅

增加農民的收益，絕對是一舉數得的上上之策！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5 號函 

 

農 林 類：第 26 號 

提 案 人：黃柏霖 

連 署 人：周鍾   陳麗娜 

案  由：樂活農漁業，保障永續發展。  

理  由：行政院農委會主委陳保基 2012 年 8 月 17 日在高雄市「南方領

袖教育學院」講座指出，面對國際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與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區域高度自由化趨勢，我國農業

須及早因應，走向國際化，強化競爭力，以「攻擊取代防守」

為主策略，開拓新市場。陳保基主講「黃金十年樂活農業」，強

調配合國家參與雙邊或區域整合政策，審慎務實研擬談判立場

，針對進口衝擊、轉口之虞或後續被要求比照的敏感性農產品

，透過協商，爭取採用排除降稅、較長降稅期程等措施，務使

農業產業有較充分調適的時間。農委會將推動兩岸漁船船員勞

務、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及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使

兩岸漁船船員合作制度化、排除農產品銷陸障礙，爭取我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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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力農產品優先列入大陸品種權保護，確保我農業研發

成果；並推動簽署「兩岸漁業合作協議」，建立兩岸漁船作業秩

序。  

辦  法： 

一、台灣推動精緻農業，「有機農業」至 100 年倍增達 5,000 公頃，

新增 2,659 公頃，相當過去 13 年推廣有機農業總和。屏東「農

業生物科技園區」、臺南「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至 6 月獲准

進駐廠商各 70 家及 83 家，投資額達 55.7 億元及 48 億元。另

蝴蝶蘭去年外銷值 9,847 萬美元，較前年成長 19％；開放石斑

魚活魚運搬船直航大陸 15 處港口後，銷售涵蓋大陸華南地區重

要城市。觀賞魚去年產值也達 14.7 億元。 台灣農產品出口值

去年 46.68 億美元，較前年成長 16％。尤其掌握兩岸和平契機

，農產品去年外銷大陸 6.7 億美元，較前年成長兩成五。其中

列入 ECFA 早收 18 個稅項農產品，去年出口值 1 億 2,564 萬

美元，較前年大幅成長 1.3 倍。行政院農委會推動「農民學院

」，去年 11 月同步成立 14 個訓練中心。另農村休閒遊客人數

逾 1,400 萬人次，國外遊客 16.7 萬人次，都較前年成長 17％

。 

二、高雄市位於台灣南部，係我國最大的軍港、商港、漁港之國際

性港都。高雄市之漁港始建於 1927 年之日據時期，即目前之

鼓山漁港，爾後政府不斷斥資興建高雄商港，而漁港設施隨商

港之闢建，由之前高雄港務局（現為港務公司）或市政府逐年

興建或整修、擴建，促成了高雄市漁業之篷勃發展，躍居今日

台灣地區漁業舉足輕重之地位。 

個人認為，近年養殖漁業出現許多問題，例如地層下陷、蝦病

蔓延、藥物殘留等，許多農田被轉營水產養殖，且逐漸形成區

域性整體發展，並開始與其他產業競爭使用有限之水土資源，

惟此時期養殖漁業之發展，在水土資源之利用上，未能預為妥

善規劃，更由於漁民往往只考慮自身之經營利益，忽視資源之

合理利用與環境之維護，此種情形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終於

造成今日養殖漁業超限使用水土資源，破壞環境及影響國土保

安之嚴重問題，引起社會大眾之非議，為高雄市農漁業發展現

況及問題，來討論解決方案，以期農漁民權益得以確保高雄市

農漁業可以進步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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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6 號函 

 

農 林 類：第 27 號 

提 案 人：黃柏霖 

連 署 人：周鍾   陳麗娜 

案  由：市民免費入澄清湖，提高民眾休閒品質。  

理  由：澄清湖是所有高雄人共同的記憶，尤其對於大高雄而言更是一

個絕無僅有的休閒環境，但是長久以來，許多市民都受限於入

園需要費用，因此作罷，這對於一個城市的休閒環境提升是相

當不恰當的。因此，市府應該積極規劃，讓市民都能免費進入

澄清湖，讓市民的休閒品質能夠大幅提升。  

辦  法： 

一、如果澄清湖的入園可以免費來開放，我們很多高雄市民每天可

以去運動、去健行、去騎腳踏車，甚至在裡面如果我們有電動

的遊園車，就是講，盡量不要讓有空氣污染的車輛再進去了。

能夠讓電動的、自動的、健行、慢跑，甚至有沒有可能電動船

等等。讓它變成更多功能的，可以吸引很多人去運動、休憩，

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談的樂活生活嗎？ 

二、其實，一個進步的社會中，構築更多的綠化環境是必要的，而

且鼓勵民眾接近這些環境更是主事者都希望看到的，而放在我

們眼前有這麼好的環境，為什麼不能鼓勵民眾接近呢？ 

三、個人建議，自來水公司應該更積極的規劃，畢竟這是整個市民

權益的問題，更攸關市民的健康與休閒生活，希望自來水公司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做出最佳的決策。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7 號函 

 

農 林 類：第 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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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人：陳政聞 

連 署 人：張勝富  陳慧文 

案  由：南寮漁港設置漁網整補場。  

理  由：南寮漁港由於沒有漁網整補場的設置，造成漁民相當大不便，

為了提供漁民出海作業的完善後勤環境，可於南寮漁港港埠規

劃漁網整補場，造福漁民。  

辦  法：責由海洋局研議辦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8 號函 

 

農 林 類：第 29 號 

提 案 人：周鍾  

連 署 人：黃柏霖  蕭永達 

案  由：立即改善軍校路 608 巷口至和光街 109 巷一帶與和光街莒光市

場旁排水工程規設執行案。  

理  由：勘查多時，進度有限，極須加速改善。  

辦  法：請市府儘速興建改善。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099 號函 

 

農 林 類：第 30 號 

提 案 人：周鍾  

連 署 人：黃柏霖  蕭永達 

案  由：儘早規建翠華路與果峰街路口排水改善工程案。  

理  由：勘查多時，進度有限，極須加速改善。  

辦  法：請市府儘速興建改善。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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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6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0 號函 

 

農 林 類：第 31 號 

提 案 人：周鍾  

連 署 人：黃柏霖  蕭永達 

案  由：儘早督建完成右昌街與美昌街 165 巷閘門式抽水站工案。  

理  由：勘查多時，進度有限，極須加速督工。  

辦  法：請市府儘速興建完成。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1 號函 

 

農 林 類：第 32 號 

提 案 人：周鍾  

連 署 人：黃柏霖  蕭永達 

案  由：儘速督促興建完成興中制水閘門改善工程案。  

理  由：勘查多時，進度有限，極須加速興建。  

辦  法：請市府儘速督促興建完成。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2 號函 

 

農 林 類：第 33 號 

提 案 人：錢聖武 

連 署 人：林富寶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仁武區後勁溪排放雨水瓶頸，中華里至竹仔門橋段及竹仔門橋

，拓寬工程，建請儘速設計、發包、施工，以維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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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818、919 風災，大雨重創仁武區、鳥松區、大社區，讓市民損

失不貲，經過相關單位研究分析發現，曹公新圳澄觀橋墩，澄

觀東街，曹公新圳兩側溝蓋，獅龍溪中欄橋等瓶頸，獅龍溪、

國道十號旁滯洪池都已施工改善，101 年底前即將完工。但後

勁溪，中華里至竹仔門橋段及竹仔門橋瓶頸，至今尚未改善，

為防汛期再次重創三區市民，建請市政府儘速進行改善。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3 號函 

 

農 林 類：第 34 號 

提 案 人：錢聖武 

連 署 人：林富寶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茲為維護國土，建請市政府設置擋土牆，位於高雄市大社區中

圳溝大排（野溪），約 200 公尺未施設擋土牆地段。  

理  由：高雄市大社區中圳溝大排（野溪），有約 200 公尺，尚無擋土牆

設施，舉凡汛期，大雨便造成農地土質流失崩塌，影響農民耕

作，建請召集相關單位人員辦理會勘對策，儘速設置擋土牆，

以維市民權益。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4 號函 

 

農 林 類：第 35 號 

提 案 人：錢聖武 

連 署 人：林富寶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本市大社區嘉誠段 1149、1151 地號旁，中圳大排野溪護岸損壞

嚴重，建請設置擋土牆，以維國土完整，利於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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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大社區嘉誠段 1149、1151 地號旁，中圳大排野溪護岸，歷經鳳

凰、蓮花、莫拉克、凡那比、南瑪都強風豪雨，造成土石流失

災害，建請建設擋土牆，以維國土完整，利於耕作。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5 號函 

 

農 林 類：第 36 號 

提 案 人：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連 署 人：翁瑞珠 黃淑美 

案  由：敬請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考量桃源區復興里 610 水災，影響部落

安全，市府水利局立即編列預算執行保護部落安全強化設施作

為。  

理  由：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不應以各種理由拒編經費，放任復興里部落

摧毀，應加強堤防安全保護設施案。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6 號函 

 

農 林 類：第 37 號 

提 案 人：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連 署 人：翁瑞珠 黃淑美 

案  由：敬請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編列預算補助各里相關產銷班中型搬運

車，以利災區各里產銷班搬運農產品。  

理  由：桃源區農地面積遼闊，農路區分主線道路、支線道路，農路寬度

不一，支線農路寬度較窄，一般小型貨車無法進入支線道路，

運出農產品，或僅以人力傳統背負農產品，影響農民健康。敬

請農業局核准編列經費購置搬運車改善各里產銷班運出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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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輛），並由桃源區公所報計畫需求案。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7 號函 

 

農 林 類：第 38 號 

提 案 人：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連 署 人：張豐藤  康裕成 

案  由：敬請農業局於拉芙蘭里拉庫斯溪規劃復育魚群案。  

理  由：八八風災後急需復育魚群。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8 號函 

 

農 林 類：第 39 號 

提 案 人：吳益政 

連 署 人：蔡金晏  劉德林  林義迪 

案  由：建請高雄市境內空地、公園、校園其部份區域作為銀髮族農趣

用地。  

理  由： 

一、根據 100 年底統計，高雄市老年人口達 29 萬，生育率僅 0.93

％，老化現象達 74.13％，高雄市已成為老齡少子化的社會結

構，銀髮族獨立自主的晚年生活模式，是城市需建構的方向。 

二、「園藝治療」近幾年成為心理治療和安養中心極力推廣項目，

透過和花草的接觸，其土壤和花草的氣味，足以調劑心情，緩

和焦慮，並成為老年人晚年生活重心，其有機栽種的花菜，還

能烹煮，種得享受，食得安心。 

三、根據聯合國研究指出，社區共同栽種農田，能促進社會和諧，

其緊密的鄰里關係，彼此高互信的生活型態，社區治安相對良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5 卷 第 4 期 

 2408 

好。 

四、高雄市閒置之空地、公園部份區域或校園空地，作為城市有機

菜園，不僅綠化、創造生物多樣性，市民因親近土地，而能共

同維護社區。  

辦  法：請社會局、養工處、農業局研究辦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09 號函 

 

農 林 類：第 40 號 

提 案 人：陳慧文 

連 署 人：李喬如  鍾盛有 

案  由：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 125 巷底水利溝長期惡臭案，建請

水利局研擬協助改善。  

理  由：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新強路 125 巷底水利溝長期惡臭案，又無

法私自加蓋，惟權屬單位未盡清疏之責，致鄰近住戶長期忍受

惡臭及病媒蚊孳生之恐懼，為維民眾住家環境及生命安全，多

次會勘，未獲改善，建請貴局敬邀相關業務權責單位儘速研擬

解套方案。  

辦  法：如案由。 

委員會審查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1 年 12 月 4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3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發  文  字  號：101.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10900110 號函 

  交 通 類 

交 通 類：第 1 號 

提 案 人：林芳如 

連 署 人：洪平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案  由：因本市大樹區、大社區已規劃為農業區，建請有關特色觀光民

宿經營規模房間數增為 15 間。 


